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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三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有關本院培訓職掌及國家文官學院

定位之探討

　　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對於憲法第八十三條有關本院掌理事項雖略

有調整，但有關本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之地位並未有所改變，因此有

關本院在培訓方面之職掌，自宜遵照憲法之規定及其精神，妥為規劃，

其原則 如次： 

一、應先確定全國培訓之主管機關，以統一事權 

　　有關培訓事項，憲法未將之列為本院掌理事項範圍，「行政院人 事

行政局組織條例」有關該局考訓處職掌中雖列有公務人員之訓練及進修事

項，但僅以行政院所屬機關為範圍，當非培訓之主管機關。目前各機關有

關培訓方面實際依據之法規，則為行政院訂頒位階較低之法規命令辦理，

自非常態。又現行各訓練進修機構間事前之規劃協調，事中之聯繫，以及

事後之評估考核，亦未有事權統一之機關掌理，影響培訓績效，基上所

述，為統一事權，增進培訓績效，實有確定全國性培訓主管機關之必要。

二、培訓制度之建立應兼顧機關實際需要及整體資源之充分發揮 

　　培訓制度之建立，與人員之任免等無法截然劃分：故依其性質應 歸

屬機關首長之權責範圍。故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僅將有關公務人員任免

陞邊等之法制事項規定由本院掌理

，基於以上體認，本院對於培訓制度之規劃，似宜從健全人事法制及兼

顧機關實際需要之立場出發。並以國家整體資源之充分利用為著眼。又關

於培訓一詞，現行法令中尚無類似規定

，其定義及範圍究竟如何，因涉及未來本院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掌理事項，

自宜先有所確定

。 

　　茲即依前述原則規劃有關本院培訓職掌方面之相關事宜： 

（一）現行法規對培訓制度尚無完整之規定，惟因其與人員之任用及公

務 人員之生涯規劃息息相關，於規劃時宜在建立制度與尊重首長用人 之

間求取適度之平衡，又規劃初期是否即以全體公務人員為對象或 僅限行

政機關之某層級以上人員為範圍，宜就客觀環境及能力限度 審慎考量。

又關於進修事項原屬本院銓敘部掌理，茲本院既擬成立 保障暨培訓委員



會

，基於相同事項應歸同一機關掌理之原則，進修事項亦屬本院保障暨培

訓委員會職掌範圍

。 

（二）有關培訓之法制事項專屬本院掌理 

　　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規定，任用及陞遷之法制事項屬本院職掌範

圍，培訓因與任用陞遷無法完全劃分，故其法制事項，自亦應屬本院職

掌。又本院前為本院組織法之修正事宜與行政院協商時，亦曾獲致有關對

於訓練、進修之政策及法制事項確定為本院職掌之結論〈附件一〉，培育

事宜既與訓練、進修密切相關，自宜為相同之處理。 

（三）有關培訓事項宜依其性質是其執行機關 

　　有關培訓之實際執行，應視其性質是其執行機關，例如高等及普通

考試筆試錄取人員之訓練，現為考選部所掌理：現職人員之訓練，則由

各級訓練機構辦理。至於高級文官之培訓

，目前尚無全國 性有系統之完整規劃，因此有關此等人員之培訓似宜由

本院規劃辦理。冉參照本院與行政院之協商結論有關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

取人 員之訓練、文官中立訓練、及其他有關訓練等，由本院執行，於本院

與行政院間已建立共識。 

（四）有關培訓機構間之聯繫協調及其績效評估 

　　現行各培訓機構間因欠缺聯繫協調各自為政，以致時有資源浪 費或

未能充分發揮功能情事。因此基於國家資源應使其充分發揮之考量，如何

規劃各不同隸屬培訓機構間之分工合作，使其體系井然，功能明確並評

估其績效應屬要務，鑑於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 例

」第五條所定考訓處職掌，僅及於有關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訓練及進修之

協調、審議及執行規劃事項，而將來本院實際執行培訓事宜時，所涉及全

國性之培訓事項將較現行為多，其對協調、整合之需求將更殷切，本院以

最高考試機關之地位，對此應屬責無旁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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